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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绵阳市九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及公司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九洲”或“公司”）

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收到绵阳市九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九华投资”）《关于绵阳市九华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购

买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相关事项的通知》，为维护公司股

价稳定，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九华投资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

-7月 20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购买公司股

票 1,556,455 股，占公司总股本 0.30%，其中 7 月 20 日公司部分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委托九华投资购买公司股票 159,239股。现

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本次购买股票情况 

九华投资是由公司控股股东四川九洲电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九洲集团”）部分董事、高管、骨干及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资设立的合伙企业，与九洲集团视为一致行

动人。 

九华投资于 2015 年 7 月 16 日-7 月 20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购买公司股票 1,556,455 股，占公司总股

本 0.30%，平均价格为 22.75 元/股。其中，2015 年 7 月 20 日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资委托九华投资企业账户购买公

司股票 159,239股，平均价格为 28.26 元/股，具体情况： 

姓名 职务 增持数量 本次增持前持有公

司股票数量 

现持有公司股票

数量 

霞晖 董事长、总经理 32,052 275,813 307,865 

但丁 董事 25,333 194,317 219,650 

程旗 董事 25,684 201,236 226,920 

贾必明 董事、副总经理 11,770 71,524 83,294 

杨远林 监事 5,476 22,398 27,874 

陈锐 监事 11,348 51,451 62,799 

黄敏 职工监事 4,596 14,258 18,854 

马金伟 副总经理 8,628 36,021 44,649 

李红满 副总经理 9,217 45,493 54,710 

袁红 副总经理 9,753 43,807 53,560 

杨战兵 副总经理 10,786 61,813 72,599 

程晓伟 董事会秘书 4,596 13,398 17,994 

合计  159,239 1,031,529 1,190,768 

本次增持前，九华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9,083,757 股；九洲集团持

有公司股份 243,453,644 股，本次增持后，九华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10,640,212 股，九洲集团持有公司股份仍为 243,453,644 股，合计

254,093,856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9.69%，不影响公司的上市地

位。 

二、购买股票的目的 

近期公司为维护股价稳定，积极鼓励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

事和高管主动增持公司股票。基于对公司未来持续发展的信心，控

股股东一致行动人九华投资及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做出上述购买公司股票的决定。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通过委托形式增持，有利于公司管理团队稳定和公司业务持续发

展。 

三、增持计划 

无。 

四、相关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九洲集团及九华投资承诺在此次增持完成后 6 个

月内不减持所持的四川九洲股票，并遵守有关规定，不进行违规买

卖。公司相关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九华投资间接持有的

公司股份，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

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业务指引》及其他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对其进行管理。 

五、其他 

九华投资及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行为符合

《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

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四川九洲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一日 




